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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申请人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14 日 

（三）仲裁受理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13 日 

（四）仲裁机构的名称：天津仲裁委员会 

（五）反请求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公司收到天津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本公司与中铁十

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开庭时间暂未确定。 

 

二、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申请人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文忠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申请人为挂牌公司 

 

2、 被申请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闫广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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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1 年 10 月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高速铁路 CRTSIII 型无砟轨道底座板测

量和 CRTSIII 型轨道板精调项目签署《技术服务合同》。申请人已经按照合同约

定完成并向被申请人交付工作成果，经双方确认的结算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

432,549.96 元。 

按照合同付款方式中的约定，申请人已经开具所有发票给被申请人，被申请

人已支付申请人项目服务款项人民币 36 万元，还应当向申请人支付项目服务款

人民币 72,549.96 元。 

虽经申请人多次催促，被申请人一直未能支付，被申请人拖延付款的行为构

成违约，影响了申请人的正常经营，导致申请人遭受利息负担等损失。故提起仲

裁，望裁如所请，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

（三）仲裁请求和理由 

1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支付申请人项目技术服务款项人民币 72,549.96

元； 

2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。以 72,549.96 元为基数，自 2025

年 1月 2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 LPR

计算利息，暂计算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的利息为 1334.92 元； 

3、请求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其他进展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四、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仲裁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良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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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仲裁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良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妥善处理本次仲裁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尽量

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天津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》； 

（二）《仲裁申请书》。 

 

 

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0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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